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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六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会议时间：2016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4:00 

会议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会议主持人：刘汉元董事长 

一、主持人宣布参会人员情况 

1、介绍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及所代表的股份总数，介绍参加会议的

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和中介机构代表 

2、介绍会议议题，表决方式 

3、推选股票表决结果的清点、汇总代表（股东代表、监事及律师） 

二、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

三、审议会议议案： 

序号 议案名称 

1 《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成都通威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 

2 《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6年对外投资授权额度的议案》 

3 《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四、投票表决： 

1、股东及股东代表对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（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

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） 

2、表决情况汇总并宣布表决结果 

3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 

4、全体到会董事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签字 

五、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 

六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

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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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 

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成都通威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了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、优化公司资产结构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，通

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威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下属全资子公司通威实业

（西藏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通威实业”）拟以竞价方式出售所持成都通

威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通威实业”）98%的股权。详细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交易的基本情况 

1、成都通威实业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西藏通威实业的全资子公司，即公

司间接持有成都通威实业 100%股权。 

2、西藏通威实业拟以竞价方式出售所持成都通威实业 98%的股权，经四川

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：以 2016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，成都通威

实业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0,512.04 万元，较账面净资产 28,223.97

万元增值 82,288.07 万元。西藏通威实业拟出售的成都通威实业 98%股权价值

108,301.80 万元。 

上述资产拟以竞价方式进行交易，尚不能确定最终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。 

（二）授权事项及其他程序 

为顺利、高效完成本次交易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出售资

产的相关事宜（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具体的资产出售方案、组织实施资产出售、股

权过户及股权转让款收取等事项），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后续实施进展及时进

行披露。 

二、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

上述资产拟以竞价方式进行，尚不能确定最终交易对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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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1、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

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通威实业所持的成都通威实业 98%股权。 

2、权属情况说明 

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性转让的情况，

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

况。 

3、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

（1）注册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成都通威实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住所：成都外北将军碑白莲池  

法定代表人：何东健 

注册资本：33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80 年 9月 11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（2）经营范围 

经营范围为：淡水动物养殖及经营；淡水动物养殖及所需物资的研发 、农

业及相关技术咨询、培训、服务；绿色环保农业项目开发及经营。收购农副产品。

销售农副产品、矿产品；销售饲料、饲料添加剂及饲料原料；销售化工产品及化

工原料；销售电子产品及电子元器件；销售机械设备及零部件；货物进出口；技

术进出口；电力工程、电力系统安装工程设计及施工；销售光伏设备并提供技术

咨询。 

（3）股权结构 

成都通威实业为通威股份全资子公司西藏通威实业的全资子公司，即西藏通

威实业持有成都通威实业 100%股权。 

（4）近一年的经营状况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15年 12 月 31日 2016年 9月 30日 

总资产 45,257.53 40,348.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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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负债 16,570.70 12,124.16 

股东权益 28,686.83 28,223.97 

营业收入 121,924.61 65,505.42 

利润总额 -2,278.38 -566.07 

净利润 -1,762.89 -462.86 

以上数据已由具备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四川华信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

所(特殊普通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四川华信”）审计。 

（5）最近 12个月内的增资情况 

2015 年 10月 23 日，西藏通威实业决定对成都通威实业增资 3亿元人民币，

并已于 2015年 12月 31日前分批缴足。增资后成都通威实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3.3

亿人民币，并于 2015 年 10月 28日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

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

本次拟出售资产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了《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成都通威实业有

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》（川华衡评报〔2016〕204号）： 

评估目的：通威股份拟处置成都通威实业股权 

评估对象：成都通威实业股东全部权益 

评估范围：成都通威实业的资产和负债 

评估基准日：2016 年 9月 30日 

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 

假设前提：由于成都通威实业的土地用途由出让养殖业用地、划拨住宅用地

调整为出让住宅用地、出让商业用地，原有业务将终止，未来经营业务尚未确定，

本次评估我们假设成都通威实业改变经营业务可持续经营。 

评估结果： 

在满足评估假设条件下，成都通威实业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

价值为人民币 110,512.04万元。 

其中，无形资产主要为国有土地使用权，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为 36,121.47

万元，评估值为 119,947.25 万元，评估增值 83,825.78万元，增值率为 232.07%。 

（四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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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以竞价的方式进行，竞拍底价将参考标的股权评估值。 

（五）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事项，交易完成后不会产

生关联交易。 

四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通过本次资产出售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、优化公司资产结构、

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。本次交易若参考股权评估值定价

并成交，公司预计获得的总收益约 80,000万元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不再将成都通威实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公司不

存在为成都通威实业提供担保、委托理财及其占用本公司资金方面的情况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 

 

 

 

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人：严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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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 

 

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增加2016年对外投资授权额度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通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“农业+光伏”协同发展战略规划，

2016 年公司着力于推进“渔光一体”、家庭户用发电等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，

加快公司在水产养殖、光伏发电领域的发展。在此过程中，需要公司与政府、企

业及其他组织在适宜项目开发条件的地方签署投资协议。2016 年 5 月 3 日，经

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授权金额不超过 65 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投资项

目，除单项达到标准需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的之外，直接由

投资评审工作小组评审后报总经理审核、董事长批准执行。鉴于目前公司大力推

进“渔光一体”等光伏项目发展的实际情况，为提高投资效率，及时抓住发展机

遇，提请股东大会将投资授权金额增加 50 亿元人民币，全年授权额度共计 115

亿元人民币。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，项目协议签署或实际投资时，除单个项目

金额达到标准需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的之外，直接由投资评

审工作小组评审后报总经理审核、董事长批准执行，不再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人：严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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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 

 

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目前注册地址为“成都市高新区二环路南四段 11号”，现拟将公司注册

地址变更为“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588 号”，并相应对《公司章程》中有

关公司住所内容进行修订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《公司章程》原第五条为：“公司住所：成都市高新区二环路南四段 11号，

邮编 610041。” 

现将《公司章程》第五条修订为：“公司住所：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

588号，邮编 610041。”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人：严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


